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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揽海路 599

弄 38 号全幢， 建筑面积： 609.57 平方米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267.26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花园住宅， 所有权来源： 买卖

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1280 万元

协议价： 1600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19 年 8 月 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8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鄢老师 021-66501116/66501311

    汤老师 1316709266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湖西二路 588

号 349 室， 建筑面积： 63.13 平方米， 房屋

类型： 办公楼， 所有权来源： 新建

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80 万元

评估价： 142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19 年 8 月 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8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鄢老师 021-66501116/66501311

    汤老师 13167092666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存放于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

6688 号西三楼仓库内的家具等物品

第二次拍卖起拍价： 63.1 万元

评估价： 98.48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7 月 22 日 10 时至 2019

年 7 月 25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鄢老师 021-66501116/66501311

    汤老师 13167092666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 7 号 2 层

（店铺）， 建筑面积 193.2 平方米

评估价： 330 万元 起拍价： 231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8 月 20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23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先生 赵女士

021-63373552 021-63374556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拱极路

2381 弄 55 号 102 室住宅， 建筑面积 ：

129.79 平方米；

起拍价： 228 万元 评估价： 324.6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 2019 年 8 月 9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

公司

联系人： 金先生 021-62988144

        17301760790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吉晟别墅

13 号楼 17 号住宅，建筑面积：252.45 平方米；

起拍价： 1212.408 万元

评估价： 1515.51 万元

拍卖平台： 淘宝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8 月 6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8 月 9 日 10 时止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

公司

联系人： 金先生 021-62988144

        17301760790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徐汇区梅陇十村 127 号

302 室房屋 （新工房 2）， 建面： 60.65 平方

米

起拍价： 251.92 万元 评估价： 314.9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8 月 11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14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孙先生 13661957329

        021-5236258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宝山区陈川路 555 弄 246

号 501 室 （公寓）， 建面： 99.6 平方米

起拍价： 135 万元 评估价： 192.8 万元

拍卖平台： 公拍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8 月 12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15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严先生 13681763097

        021-52362588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鹤路

78 弄 116 号 1_3 层 （联列住宅）， 建面：

227.96 平方米

起拍价： 709 万元 评估价： 1012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 2019 年 8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8 月 21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孙先生 13661957329 

        021-52361388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拍卖标的： 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沪青平公路

1881 弄豪都花园 2002 号 4B 室， 建筑面积：

120.32 平方米

起拍价： 264 万元 评估价： 375.78 万元

拍卖平台： 京东网

拍卖时间： 2019 年 8 月 5 日 10 时至 2019

年 8 月 8 日 10 时止 （延时除外）

拍卖辅助机构： 上海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 朱女士 021-62314336

        13122582817

更正公告

原刊登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 《上海法治

报》 A8 版上的“上海市金山区石化东礁二

村 45 号 402 室” 标的， 起拍价 191 元， 更

正为 191 万元， 公告其他要素不变。

特此更正。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5 日

（完）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郑倩

外国人委托中国公民代持上市公司股

份， 不想双方为代持股份的利益发生纠纷，

于是国外投资者诉至法院。 隐名代持股份是

否有效？ 其权益是否受法律保护？ 近日， 上

海金融法院审结了这起股权转让纠纷案。 记

者了解到， 该案也是全国首例对外国人委托

中国人隐名代持境内上市公司股权行为效力

及相关投资收益分配原则作出认定的案件。

代持国内公司股份起纠纷

杉浦是日本籍人士， 与中国公民龚某是

朋友关系。 2005 年 3 月， 龚某向杉浦推荐

投资机会， 称可由杉浦出资并以龚某名义购

买上海某公司 （下简称某公司） 股份。 经协

商， 杉浦委托龚某购买上海某公司股份 88

万股， 认购价为每股 4.36 元。 2005 年 3 月

至 2005 年 9 月期间， 杉浦分四笔交付了股

份认购款 383.68 万元， 龚某出具了收据、

收款证明等凭证。 2005 年 8 月， 双方签订

《股份认购与托管协议》， 对以往事实予以书

面确认并进一步明确了权利义务。

2017 年 4 月， 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杉浦经查询该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方得

知， 龚某于 2005 年 8 月代为购买股份所支

付的实际对价款仅为 88 万元 （即每股作价

1 元）， 远低于杉浦交付给龚某的股份认购

款， 差额部分为 295.68 万元。 2018 年 5 月

28 日， 某公司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4

元 （含税）， 用资本公积按每 10 股转增 4 股

的比例转增股本， 因此龚某代持的股份数量

增加至 123.2 万股， 并获得 2017 年现金分

红 35.2 万元。

因双方为代持股份的利益发生纠纷， 杉

浦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确认龚某名下证券账

户内股份的收益权归自己所有， 并要求龚某返

还股份分红、 股票认购差额， 赔偿因维权产生

的律师费和服务担保费。

而龚某认为， 其与杉浦之间不存在委托代

理买卖股份的关系。 杉浦作为外国人不得购买

A 股上市公司股份， 双方签订的 《股份认购与

托管协议》 自始无效。 自己可返还杉浦股份认

购款， A 公司股份仍应由自己持有。

金融法院认定协议无效

庭审中， 上海金融法院梳理了本案几大争

议焦点： 杉浦与龚某之间是否存在委托购买股

份关系？ 杉浦与龚某签署的 《股份认购与托管

协议》 是否有效？ 涉案股份以及相应投资收益

应由谁获得？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杉浦与龚某之间不存

在委托购买股份关系， 杉浦主张龚某返还投资

差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 发行人应当

如实披露股份权属情况， 禁止发行人的股份存

在隐名代持情形， 属于证券市场中应当遵守的

公共秩序。 双方签订的 《股份认购与托管协

议》 构成发行人股份隐名代持， 违反证券市场

的公共秩序， 应认定无效。 杉浦外国人身份并

不影响 《股份认购与托管协议》 效力认定。

鉴于双方签订协议因涉及发行人股份隐名

代持而无效， 根据合同法， 无效合同财产利益

的处理旨在恢复原状和平衡利益。

因此，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龚某支付原告杉

浦 2017 年现金红利 35.2 万元的 70%； 原告杉

浦可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与被告龚某协商， 对

龚某名下 123.2 万股某公司股票进行出售， 协

商不成， 则可申请对股票进行拍卖、 变卖， 所

得款项优先支付杉浦投资款 383.68 万元， 若

所得款项金额超过投资款金额， 超出部分的

70%归原告杉浦所有， 剩余部分归被告龚某所

有。 同时， 被告龚某还应向原告杉浦支付律师

费 10 万元、 保全费 3 万元。

本案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原本以为拥有了一段美好的恋

情， 不料男友竟是人夫。 莫名成了第三者并

且经历了人流的小丽产生了严重抑郁。 为此

她将曾经的爱人告上法庭， 要求其书面道歉

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万元。 日前， 浦

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994 年出生的小丽 3 年前在网上认识

了林晓杰。 尽管林晓杰比小丽大 15 岁， 但

两人还是陷入了情网。 其后两人以男女朋友

名义交往， 并多次发生关系。

2017 年 9 月初， 小丽发现自己意外怀

孕， 在林晓杰的陪同下， 她来到医院接受了

人工流产手术。 随后小丽又意外发现林晓杰

早已结婚， 为此精神遭受了极大痛苦， 产生

了严重的抑郁、 失眠情况。

更让小丽心寒的是， 在此过程中， 林晓

杰一直采取敷衍态度， 后双方关系持续恶

化， 最终两人在当年年底结束了这段无果的

感情， 目前小丽正在接受心理咨询治疗。

小丽认为， 林晓杰此种故意隐瞒已婚事

实与他人交往的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公序良

俗， 亦严重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 因此她提

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林晓杰书面道歉并赔

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0 万元

对于小丽的指责， 林晓杰则坚称他们是

网友关系， 发生了一夜情， 小丽后来做人流

是自愿的。 自己已经出资付了手术费和休养

费， 后又给了小丽 1.4 万元。 他认为自己没

有任何侵权行为， 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小丽和林晓杰在网上

相识， 相识不久双方即发生性行为， 结合双

方的聊天记录， 不能认为林晓杰与小丽的交

往以婚姻为目的。 法庭从客观证据角度而

言， 认为小丽的行为亦存在不当。 因此关于

赔礼道歉的诉请， 法院不予支持。

然而， 林晓杰已婚未告知小丽是事实，

小丽怀孕流产亦是事实， 林晓杰应支付小丽

适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考虑到林晓杰已支

付过部分， 最终法院判决林晓杰支付小丽 3

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陶韬

本报讯 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中

环轿车被撞坠落高架案” 民事赔偿部分已于

近日由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下简称上铁法

院） 调解结案。

在法官的组织下， 双方经充分协商后达

成赔偿和解协议， 并于当天将赔偿款支付完

毕。

2019 年 5 月 31 日深夜， 刘某驾驶一辆

白色小轿车在中环路高架上正常行驶， 随后

被后方司机汪某驾驶的黑色小轿车猛烈撞

击， 导致其车辆腾空而起， 从十米高的高架

上坠落， 引起广泛关注。

事发后， 汪某驾车迅速逃离现场。 幸亏

热心市民和抢险人员迅速将刘某从车中拉

出， 火速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经诊治， 刘某受伤并不严重， 经医院治

疗后并无大碍。

警方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侦查， 发现本案

黑 色 轿 车 车 主 汪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1.22mg/ml， 系醉酒后驾车造成了上述交通事

故， 随后迅速将汪某刑事拘留。 之后， 白色轿

车车主刘某就民事赔偿部分将汪某诉至上铁法

院， 要求汪某赔偿其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等

损失。

受理这起案件后， 承办法官首先向汪某释

法， 明确由于汪某醉酒驾驶， 负事故的全部责

任， 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汪某表示愿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遂决定就

案件进行调解， 汪某委托其妻子作为代理人参

与了这次调解。

后经双方充分协商，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并于当日履行完毕。

同时， 汪某通过其代理人转达了对醉驾所

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和对刘某的伤害的悔恨和

歉意。

该案刑事部分尚在依法处理中。

网恋“被小三”女子索精神损害赔偿获支持 “中环轿车被撞坠落高架案”引发索赔
双方就赔偿数额在上铁法院达成和解


